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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卫健发〔2023〕113 号

关于印发《长宁区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
直报系统建设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区疾控中心、区卫生信息中心、区内相关二三级医院：

为深入贯彻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》和《食

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，有效落实国

家和本市食源性疾病监测任务要求，提升本区食源性疾病监测报

告准确率和工作效率，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快推

进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食品函〔2023〕

319 号）、《关于组织开展本市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建

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卫食品〔2023〕14 号），特制定《长宁区

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建设工作方案》，现将方案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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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长宁区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建设工作方案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10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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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建设工作

方案

为深入贯彻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》和《食

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，根据《国家

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工作

的通知》（国卫办食品函〔2023〕319 号）、《关于组织开展本

市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卫食品

〔2023〕14 号），有效落实国家和本市食源性疾病监测任务，

提升本区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准确率和工作效率，现制定工作方

案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市级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系统与医院诊疗信息系统（以

下简称 HIS 系统）医生工作站连接互通，运用智能关联填报、自

动跳转报卡等技术，实现食源性疾病病例相关信息自动化生成与

传输，优化信息填报流程，替代手工二次录入，减轻基层工作压

力，提升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报告的准确率和时效性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本区开展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和主动监测的区内相关二、三

级医疗机构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按照工作进度安排完成辖区各医疗机构 HIS 系统与本市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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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系统连接互通，实现食源性疾病病例相关信息

自动化生成与传输，实现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。

四、实施进度安排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试点准备（2023 年 9 月-10 月）（已提前

部署）

1.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启动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建

设工作。

2.组织开展本区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工作部署动员和

技术培训。

3.对区内相关二、三级医院的信息系统开展调研，选择食源

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工作的试点医院。以同仁医院、天山中医院、

光华医院为前期试点，逐步推开至区内其他报告医院机构。

4.试点医院开展基础信息梳理，结合自身信息化建设特点，

组织论证适合本院的技术路线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完成医院信息化

环境部署准备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实施推进（2023 年 11 月-12 月）

1.根据市卫健委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部署，区级试点

医院进行 HIS 系统优化升级改造，部署区级服务端。

2.开展医院端食源性疾病数据交换系统部署，与市级平台对

接测试。

2.推进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平台对接，实现试点

80%三级医院，60%二级医院病例监测直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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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开展对试点医院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建设工作

阶段性质控、考核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：优化完善（2024 年 1 月-9 月）

1.区内相关二、三级医院全部实现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

报，优化相关信息采集功能。

2.开展对区内相关二、三级医院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工

作考核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区卫生健康制定本区食源性疾病监测直报系统建设工

作实施方案，统筹协调食源性疾病监测直报系统工作的推进。

（二）区疾控中心具体牵头推进辖区食源性疾病监测直报系

统建设，做好医院相关系统技术路线对接指导，与市疾控中心衔

接做好市级平台对接，并定期汇总辖区工作进展情况，保障工作

进度。

（三）区卫生信息中心配合做好区内相关二、三级医疗机构

基础信息环境的排摸，为各医疗机构食源性疾病监测直报系统的

部署搭建提供技术支持。

（三）区内相关二、三级医院负责本院 HIS 系统对接的环境

部署，落实建设任务，按时完成系统对接和数据上报测试，系统

正式上线后开展院内培训，定期开展院内培训与质控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食源性疾病监测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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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系统的建设工作，成立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建设工作

组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，统筹资源落实直报系统建设任务。区内相

关二、三级医院要切实履行食源性疾病监测职责，统筹落实人员、

技术和设备投入，确保系统顺利对接。

（二）强化技术支撑。区疾控中心要认真做好与市级相关部

门和试点医院沟通工作，确保监测直报系统的技术保障、专业技

术培训和业务指导。试点医院要根据数据对接交换的标准做好医

院 HIS 系统准备，保障信息对接环境。

（三）落实经费保障。区内相关二、三级医院要结合自身信

息化建设和食源性疾病监测日常管理工作，落实食源性疾病病例

监测直报系统信息化建设相关工作经费保障。

（四）注重绩效评价。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工作情况将

纳入各医院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。区疾控中心加强对本区食源

性疾病病例报告医院的督导与考核，并按照直报系统的建设要求

和时间节点，推进整体进度。

附件：《关于组织开展本市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系统建

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卫食品[2023]14 号）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年10月31日印发


